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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关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凤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置业”）与

南京赛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特置业”）、南京建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建邺房产”）合作房地产纠纷涉及民事诉讼事项，本公司已分别于

2011年 8月 4日、2011年 8月 17日、2012年 3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公告了《关于民事诉讼的公告》、《关于民事

诉讼进展公告》和《重大诉讼判决公告》。2012年 12月 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下达（2012）民二终字第 61 号民事调解书，凤凰置业和赛特置业

及建邺房产在最高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1 年 8 月 1 日，凤凰置业接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赛特置业及建

邺房产起诉凤凰置业的相关诉讼文书，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8 月 4 日刊登的《关

于民事诉讼的公告》。 

2011 年 8月 15日，凤凰置业提起反诉，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8月 17日刊登

的《关于民事诉讼进展的公告》。 

 2012 年 3 月 28 日，凤凰置业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民初字

第 0007 号《民事判决书》，详见本公司 2012年 3月 31日刊登的《重大诉讼判决

公告》。 

2012 年 4月，凤凰置业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达（2012）民二终字

第 61号《民事调解书》，凤凰置业和赛特置业及建邺房产在最高人民法院主持下

达成调解协议。 

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凤凰置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赛特

置业、建邺房产“凤凰和美”项目一、二期房屋销售价款 370262046 元。本诉案



件受理费 2145450 元，由赛特置业、建邺房产负担 257454 元，由凤凰置业负担

1887996 元。反诉案件受理费 878200 元，由凤凰置业负担。 

凤凰置业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提起上诉后，就反诉案

件，南京凤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凤凰”）通过努力最终取得了已付

款 6.8亿元的发票，并作为新证据向最高人民法院补充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查清了一审判决中未予澄清的诸多事实。最终，赛特置业及建邺房产放弃

了一审中要求凤凰置业给付“凤凰和美”项目一、二期房屋销售价款 370262046

元的诉讼主张。 

二、案件调解结果 

经最高人民法院主持调解，结果如下： 

1、“凤凰和美”整体项目完税后由南京凤凰支付赛特置业及建邺房产一期、

二期税后 11500万元，各方同意参照一、二期费用，南京凤凰整体项目完税后支

付赛特置业及建邺房产三、四期税后 11500万元，合计 23000 万元。 

2、上述款项，2013 年 1 月 20 日前支付 5000 万元，2013 年 3 月底前支付

9000万元，2013年 6月底前支付 9000万元。 

3、各方签署调解书后，凤凰置业、南京凤凰、江苏东恒置业顾问有限公司

与赛特置业、建邺房产就有关“凤凰和美”整体项目所涉权利义务事宜全部都已

解决完毕，今后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 

4、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 2145450 元，由赛特置业、建邺房产负担，一

审反诉案件受理费 878200 元，由凤凰置业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

取）由凤凰置业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本次诉讼已经全部了结，预计将减少当期利润约 2亿元（以最终审计结果为

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第 61号民事调解书。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月5日 


